
名词解释和说明

1. 全口径预算体系

根据《预算法》第五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

本预算。各类政府收支按规定纳入上述四本预算，构建互相

之间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

构和管理活动。

2. 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财政总收入包括

中央级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级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目前地方级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增值税（含改征增值

税）50% 部分、企业所得税 40% 部分、个人所得税 40%部

分、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

车船税、印花税、契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税收收入，

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其他收入等非税

收入。 目前中央级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消费税、

增值税（含改征增值税）50% 部分、企业所得税 60%部分和

个人所得税 60%部分等。

3.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目前政府性基

金预算主要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彩票公益金、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污水处理费等。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

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

支。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

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企业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主要包括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和其他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和补充社保基金

外，限定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

出，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及其他支出等方面。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

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

制，做到收支平衡。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20〕



31号) ，2021年 1月 1日起，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

级统筹管理。

6. 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为

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

预算的统筹力度，根据国家规定，2015 年 1 月 1 日起,将政

府性基金预算中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主要用于人员

和机构运转等方面的项目收支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具体包括

地方教育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地

方土地出让收益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转让政府

还贷道路收费权收入、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水利建

设基金、船舶港务费、长江口航道维护收入等 11项基金；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将水土保持补偿费、政府住房基金

等 5 项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将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从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

共预算。根据省财政厅要求，2017- 2019年，将 78项非税收

入分三年逐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其中 2017年 63项、

2018年 12项、2019 年 3项。

7.转移性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反映政府间的税收返还、转

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收入。包括：税收返还

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等。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反

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收入。包



括：转移支付收入、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等。

8. 转移性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支出，反映政府间的税收返还、转

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支出。包括：税收返还

支出、转移支付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出资金、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一般债券转贷支出等。政府性基金转移

性支出，反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

拨支出。包括：转移支付支出、调出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专项债券转贷支出等。

9. 中央税收返还收入

是指中央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

革、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改革时,

将上划中央收入中原属地方的部分以一定的返还方式归还

地方的收入。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所得税基

数返还收入、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营改增基数

返还收入等 4项。目前，上述四项税收返还收入中央实行定

额返还。

10. 财政转移支付

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

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包

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其中：一般性转移

支付指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



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

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

的专项补助资金，接受资金的下级政府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

金。

11. 地方政府债券

根据《预算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

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

举借。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政府债券分为一般

债券和专项债券。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

一般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偿还，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有一定

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

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

偿还，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12.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预算法》规定,省级政府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债，举债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大或其常

委会批准。浙江省按规定核定各市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基本支出，是指各部

门、各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



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是指各部

门、各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

的支出。

14. 重点支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

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根据

《预算法》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2014〕45号）有关规定，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合理

需求的前提下，要优先安排国家确定的重点支出。重点支出

根据推进改革的需要和确需保障的内容统筹安排，优先保

障，不再采取先确定支出总额再安排具体项目的办法。

15. “三公”经费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及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

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①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

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支出。②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③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

单位公务用车的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单位按规定

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

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和其他用车。

16.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是指由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绩效评

价实施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用管理组成的综合系

统。 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管理

全过程，使之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一起成为预

算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建立“决策有评估、编制有目

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

理机制。


